
雄政〔2025〕49号
关于印发《雄村镇村集体“三资”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村委会：

《雄村镇村集体“三资”管理办法》已经镇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雄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7月24日  

雄村镇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办法
为了进一步规范加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的管理，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所谓的“三资”，是指资金、资产、资源。资金是指村组集体所有的货币资金包括现金和银行存款。资产是指村组集体及各级政府投资兴建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农业、水利、交通、文化、教育等基础公益设施建设形成的其它资产，还有社会捐赠形成的资产。资源是指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属于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林地、山林、草地、滩涂地及塘库等自然资源。

一、资金管理

（一）收入管理。村集体（包括各村民小组）所取得的各项收入必须及时足额缴入各村在歙县农商行雄村支行开设的股份经济合作社账户，镇“三资”代理中心开具村集体经济收入专用收据，严禁坐收坐支，公款私存，杜绝资金体外循环。村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补助资金收入，由镇财政从严管理，主要用于村组干部工资报酬、村两委干部养老保险补助及维护村级组织正常运转所需的办公经费。

（二）支出管理。各村要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不得举债支付各项费用。村级每笔开支必须取得合法有效的原始凭证。所有支出凭证必须注明用途并有经手人、证明人，村监委审核后村监委主任签字, 加盖“村务监督委员会”印章，再按审批权限由村主要领导审签。对村级支出单笔5000元以下的由村两委会议研究同意后，附会议录复印件及正规票据由村主要领导审批；单笔超过5000元（含5000元）的支出必须做好资金预算按“村事乡审”程序报镇审核，经民主决策后，附民主决策记录复印件、正规票据、歙县村级重大事项资金审批表及由镇主要领导审签）。村集体财务开支实行先审批后支付入账的原则（村级支出报账按镇“三资”代理中心审核、联村领导、纪委书记复核、财务分管领导审签、镇长审批程序），对手续不全、未经审批的各种单据及凭证，村报账员不得付款，“三资”代理中心不予入账。个人一般不得垫付支出款项，款项直接转账支付给供应商（如因特殊情况，急需支付的，在垫付款项的同时，由收款方出具证明，写清楚xx款已有xx支付了我单位，请xx村委会把该款支付给xx或者提供垫付相关付款凭证。机械租赁（挖机、铲车等），要有确定租赁的单位、工时单价的会议录、租赁协议及工时单。务工支出，各村要根据实际，结合自身财力，年初通过两委扩大会确定务工报酬标准，务工工资标准不得高于当地社会工价，不要有随意性；各村用工时要详细认真做好务工记录，务工事由要详细清楚及具体的安排人、记工人、审核人，务工工资一律打卡发放，不得先行垫付；外出学习、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等要事先报镇党委政府审批同意才可报销相关费用，一般不安排在外就餐，如确需就餐的按每人每餐不超过30元标准，从严控制；村民代表参加代表会议代表补助每次不超过30元（两委干部是村民代表的除外）。村特殊困难户、老村干、老党员等死亡慰问；征兵入伍、考入大学、国免等奖励，产妇慰问等，要通过村“两委”班子和村监委集体研究结合本村实际制定统一标准。项目建设村集体投入的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投资1万元以上的需按“村事乡审”报镇党委审核后，经“四议两公开”民主程序，其他项目建设按照《雄村镇关于加强项目建设管理的实施办法》（雄镇〔2025〕42号）文件执行，工程项目资金按用途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不得超预算。

（三）报账管理。村报账业务，一律由村报账员（村两委主要干部、监委会成员不得兼任村报账员）负责办理，其他任何人不得经手。各村每季度末次月10日前为报账日，各村报账员要及时收集整理票据，按时到镇“三资”代理中心办理报账业务。各村季度内发生的所有支出必须在报帐时一次性报帐完毕，下季度不再报销上季度支出。各村要量入为出，坚决杜绝新增村集体债务。村集体资金一律不得外借，不得用集体资金、资产、资源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担保贷款。

二、资产、资源管理

（一）定期盘点资产、资源。各村要确定专人负责本村资产、资源管理工作，每年要开展一次清产核资盘点。加强集体资产、资源档案管理，建立完善资产台账、资源登记簿制度：村集体自购、建造的资产，村级工程建设验收后形成的资产、上级各部门捐赠或通过项目等其他资金建成的资产要按规定确定其原始价值，及时做好资产台账登记；村集体资源要逐一登记，建立资源台账，以免造成流失。村级组织要建立健全资产资源登记、保管、使用制度。资产、资源发生增减变动时，要及时报镇 “三资” 代理服务中心审核入账，做到账实相符。

（二）资产、资源发包管理。村集体资产资源流转、发包、租赁等必须经民主决策程序，通过黄山市农村产权交易信息服务平台公开进行交易，交易结束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省印发合同范本结合实际及时签订合同，报镇“三资”代理服务中心备案。同时按合同要求及时足额缴纳收入，开具“村集体收入专用收据”。

（三）建立不良资产和呆账死账核销制度。对已经确认的不良资产债权、呆账死账，按照资产权属要及时进行核销处理，经民主决策报镇“三资”代理服务中心审核和确认。经确认为不良资产债权和呆账死账的，镇“三资”代理服务中心依法依规进行账务处理。村监委要对所在村的“三资”进行全面监管，不要仅限于资金方面，而忽视资产、资源等方面的监管。

三、财务公开

（一）公开时间。每季度首月（每年的1、4、7、10月）15日为全县统一财务公开日，村务公开栏公开公示期不得少于7天。重大的财务收支和多数村民或村监委要求公开的专项财务收支，应及时单独进行公开。

（二）公开职责。财务公开工作由村委会主任负责，村文书、报账员具体承担，村监委监督。

（三）公开形式。财务公开实行流水账（日记账）公开，确保群众看得清楚，看得明白，群众普遍关心的大额支出（单笔支出在1000元以上的，含1000元）事项要将原始单据复印补充公开。

（四）资料归档。财务公开后群众无异议的，村监委审核后要标注“此次公开群众无异议”等字样，加盖村监委印章；财务公开资料一式三份，上墙一份，镇三资代理中心、村委会各留一份，资料必须装订成册集中保管。

四、其他事项

本管理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未尽事宜，由镇党委扩大会议研究决定，之前制定印发的管理办法与本管理办法不一致的，以本管理办法为准。

附件：歙县村级重大事项资金审批表

雄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7月24日

歙县村级重大事项资金审批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编号:

	审批事项
	

	内容摘要及金额

(附相关材料)
	

	村意见
	村负责人意见：             村监督委员会主任意见：
签名：                      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乡镇意见
	联村领导意见：                   镇长意见：
签名：                      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两份，一份留村存档，一份由联村领导交乡镇党政办备查。


